
《港口和船舶岸电管理办法》解读
 

日前，交通运输部以2019年第45号令发布了《港口和船舶岸电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自2020年2月1日起正式施行。为便于有关单位更好地理解《办法》内容，切实做好贯彻实
施工作，现就《办法》的出台背景和主要内容解读如下：

一、出台背景

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污染防治攻坚战列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三大攻坚战之一，船舶排放是防
治大气污染的领域之一，船舶靠港期间使用岸电，可有效减少硫氧化物、氮氧化物、颗粒物等大
气污染物，减少噪音污染，是最有效的减排方式。近年来我部大力推进船舶靠港使用岸电，先后
印发了《港口岸电布局方案》，修订了《港口工程建设管理规定》和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会
同财政部、发展改革委、能源局等六单位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共同推进船舶靠港使用岸电工作的
通知》，会同财政部出台了资金奖励政策，建立健全了标准体系，统一港、船、电技术要求，在
船舶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区实施方案中明确了岸电使用要求，岸电推进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为
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法》要求，加强船舶靠港期间大气污染防治，制定出台
港口和船舶岸电管理部门规章，对岸电（受电）设施建设与使用、服务和安全等进行全面、系统
的规范和引导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

二、主要内容

《办法》共5章33条，分别是总则、建设与使用、服务和安全、监督检查、附则。

（一）关于职责分工。

依据《港口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和有关部门“三定”职责，《办法》明确了交通运输部
主管全国港口和船舶岸电建设、使用等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港口）主管部门
按照职责负责辖区水路运输经营者船舶受电设施安装、码头岸电设施建设以及向靠港船舶提供岸
电服务等活动的监督管理，各级海事管理机构负责船舶受电设施安装的监督管理。交通运输部长
江航务管理局、珠江航务管理局受部委托分别负责长江干线、西江航运干线港口和船舶岸电的有
关管理工作。

同时，《办法》还强化了港口经营人、水路运输经营者、码头项目单位、岸电供电企业等关
于岸电建设和使用等方面的主体责任。

（二）关于适用范围。

《办法》主要从交通运输行业节能环保角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港口和船舶岸电建设、
使用及有关活动进行了规范，并明确了使用范围。

关于船舶适用范围。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一国对其内水具有完全的主权，从推进岸
电使用的角度，《办法》对所有在我国境内靠港使用岸电的中国籍和外国籍船舶提出了相同的行
为规范要求，第十一条对船舶靠港使用岸电的规定适用范围包括中国籍和外国籍船舶。同时考虑
到船舶的管理主要由船籍国实施，依据国际惯例和我国管理实践，第九条和第十条仅规定了中国
籍船舶受电设施的安装要求。

关于码头的适用范围。规章落实了《大气污染防治法》关于“新建码头应当规划、设计和建
设岸基供电设施，已建成的码头应当逐步实施岸基供电设施改造”规定，明确了码头工程项目单
位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等要求，同步设计、建设岸电设施，港口经营人对已建码头逐
步实施改造。考虑到油气化工码头安全风险较大，防爆要求高，实践经验不足，暂不具备推广使
用岸电的条件，因此未对此类码头岸电设施建设进行强制性规定。同时考虑到岸电技术的进步和
今后应用的可能，新建、改建、扩建的油气化工码头应当预留岸电设施的空间或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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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船舶受电设施安装要求。

新修订出台的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对船舶受电设施安装提出了要求，《办法》明确新建和
已建中国籍船舶受电设施安装应当符合船舶法定检验技术规则。为推进解决具备受电设施船舶较
少的问题，《办法》规定在船舶大气污染排放控制区靠泊的船舶，需要满足大气污染排放要求安
装船舶受电设施的，水路运输经营者应当制定安装计划并组织实施，这些要求与已发布的《船舶
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区实施方案》中有关船舶受电设施改造的要求保持了有效衔接。

（四）关于优先使用岸电的要求。

《办法》落实了《大气污染防治法》关于“船舶靠港后应当优先使用岸电”的规定，明确了
在船、岸均具备相匹配的岸电设施，靠泊时间满足一定要求，且未使用有效替代措施（包括船舶
靠港期间使用电能、LNG等新能源、清洁能源作为动力，或者关闭辅机等其他等效措施）的船舶
，应当使用岸电；同时，港口经营人应当根据泊位性质、等级、岸电设施匹配性等合理安排船舶
靠泊，为保障船舶使用岸电创造条件。

（五）关于安全方面的要求。

为保障岸电设施供电稳定可靠，《办法》规定码头岸电设施投入使用前，码头工程项目单位
或者港口经营人应当按照《码头岸电设施检测技术规范》等相关强制性标准组织检测，考虑到高
压岸电设施安全性、稳定性要求高，检测难度大，特别要求需经具备相应能力的专业机构检测。
同时，规定了船舶、港口经营人、岸电供电企业和水路运输经营者等相关单位在安全责任划分、
建立制度和操作规程、应急处置等方面的要求，鼓励相关单位购买涵盖岸电安全责任的相关保险
，降低岸电使用的风险。

（六）关于鼓励政策。

《办法》在相关章节中提出了交通运输（港口）主管部门应当积极争取地方人民政府出台政
策、船舶靠港用电量不计入港口能耗统计范围，以及鼓励相关单位实施优先靠泊、减免岸电服务
费、优先过闸、优先通行等措施，进一步鼓励岸电（受电）设施建设和船舶靠港使用岸电。

（七）关于与相关法律法规的衔接。

由于码头岸电设施向船舶提供电力，也具有供电设施的属性，其经营行为也属于电力经营的
范畴，因此，规章在附则中还明确了岸电供电质量、供电安全、电力供应与使用、供电价格等应
当符合电力、价格等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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